
敬請公告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 

「大一英文及精進英外文」選課須知 114.12.03 

對象 

選課方式 
一年級學生(學號 S14 開頭不含轉學生) 轉學生/重、補修生 

一
、
大
一
英
文
選
課 

1. 大一學生請注意下表所屬學院「英文

(二)」之開課時段，選課時請避免衝堂。 

新生所屬

學院 
大一英文開課時段 

社科體院 (二)3-4 節 (五)7-8 節 

教育學院 
(二)1-2 節 (五)3-4 節 

高照原民專班一：(二)8-9 節 

文學院 (五)5-6 節 (五)7-8 節 

理學院 (二)5-6 節 (五)5-6 節 

工學院 (五)1-2 節 (五)3-4 節 

科技學院 
(四)3-4 節 (五)3-4 節 

機電產攜專班一：(五)1-2 節 

管理學院 (四)1-2 節 (四)3-4 節 

2. 選課方式： 

 (1)大一新生選課由學校自上學期「英文

(一)」名單(不含停修及退選者)統一匯

入；同學可於預選期間登入選課系統查

詢。 

 (2)上學期未曾修習(含抵免及復學生)「英

文(一)」或停修之大一生，則依入學時

所分班級修習；請填妥表格 1之申請表

後至英語系辦查詢並選課。 

 (3)春季班入學之外籍生，請填寫表格 1

自行徵得所屬學院任一級別班級之授

課教師同意後選課。 

3. 級別轉換： 

 大一生修課級別不符合個人英文能力者

(含停修生)，可於加退選期間填妥表格 1

之申請表，經加、退選課程之雙方任課

教師同意後，可更換原學院之其他級別

班級(不可同級換班)。 

1. 轉學生限選中級

(或以上 )英文班

級，補修生限選原

級別班(或以上)修

課；以上不限學

院。 

2. 大一復學生修課

則以入學當年度

所分級別班為主。 

3. 本類別學生如需

修習非中級班或

非原級別班者，須

提另供相關成績

(檢定)證明或取得

原授課教師之簽

名同意後，始得修

習不同級別。 

4. 選課方式：請填妥

表格 1之申請表，

於加退選期間內

提出申請。 


